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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增股本时为什么要征个税——取得送股或转增股本是否
征收个人所得税？-股识吧

一、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要纳税吗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22〕116号）， 国
家税务总局又于近日出台《关于股权奖励和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80号，以下简称“税总80号公告”），就相关税收征
管的政策予以了明确。
那么，至此对于资本公积等转增股本的个人所得税问题也就更为清晰了。
转增股本的个人所得税规定 个人拥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应税所得。
个人所得的形式，包括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
财税〔2022〕116号文件规定：从2022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和资本公积向个人股东转增股本，个人股东一次缴纳个人所得
税确有困难的，可在5年内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
鉴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政策对于不同企业的股东取得“股息红利”实行差别化政
策，为便于纳税人知晓相关规定，财税〔2022〕116号文件和税总80号公告依法再
次明确“个人股东获得转增的股本，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统一适用
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对于转增股本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相关征管事项予
以了明细列示：（一）个人取得上市公司或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企
业（简称“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不含以
股票发行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转增的股本，不适用分期纳税政策，而继
续按现行有关股息红利差别化政策执行：1.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
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3.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二）个人取得非“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以未分配利润、盈
余公积、资本公积转增的股本，并符合财税〔2022〕116号文件有关规定的，纳税
人可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
（三）个人从非“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取得
的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转增的股本，应一次性缴纳个人所得税，实
施转增的企业应及时代扣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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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么公积金转增股本也需要交税呢，还让人活吗

想哪里去了，股东个人所得税交越多，股东就越发财。
本人有朝一日能成为股东，希望一年分红个人所得税交纳1000万，实得4000万，那
就活得更萧洒。

三、怎么公积金转增股本也需要交税呢，还让人活吗

想哪里去了，股东个人所得税交越多，股东就越发财。
本人有朝一日能成为股东，希望一年分红个人所得税交纳1000万，实得4000万，那
就活得更萧洒。

四、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怎么计算个人所得税?

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做为企业法人来说，只需缴纳增加的实收资本印花税，不需
缴纳其他税款。
对于股东来说，则视同分配利润，个人股东需缴纳20%个人所得税，法人股东不需
要缴纳税款。
1.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
》（国税发〔1997〕198号）的规定，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属于股息、红利性质
的分配，对个人股东征税。
2.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1994〕第20号）的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
因此，股东为外籍个人的，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税。
3.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
收益。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和第（三）项所称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
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
资收益。
因此，股东为居民企业或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符合规定的免
缴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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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十九条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
资收益和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全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因此，股东为非居民企业且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五、未分配利润调整成资本公积要交个人所得税吗

可供分配的利润减去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法定公益金等后，为可供投资者分配的
利润。
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一）应付优先股股利，是指企业按
照利润分配方案分配给优先股股东的现金股利。
（二）提取任意盈余公积，是指企业按规定提取的任意盈余公积。
（三）应付普通股股利，是指企业按照利润分配方案分配给普通股股东的现金股利
。
企业分配给投资者的利润，也在本项目核算。
（四）转作资本（或股本）的普通股股利，是指企业按照利润分配方案以分派股票
股利的形式转作的资本（或股本）。
企业以利润转增的资本，也在本项目核算。
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经过上述分配后，为未分配利润（或未弥补亏损）。
未分配利润可留待以后年度进行分配。
企业如发生亏损，可以按规定由以后年度利润进行弥补。
企业未分配的利润（或未弥补的亏损）应当在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项目中单独
反映。
由此可见，不能分配转入到资本公积，只能分配为盈余公积和公益金

六、有谁知道为什么利润转增资本要先分配利润、交个税，而利
润投资另一家公司却不要这么做

转增资本实际上是公司财产转给股东，然后股东用分红款验资后转增资本，相当于
又转给了公司。
而投资是直接投给另一家公司，没有什么股东的事情，完全是公司行为，所以不需
要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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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取得送股或转增股本是否征收个人所得税？

取得送股或转增股本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送股和转增股简介：一、送股也称股票股利。
是指股份公司对原有股东采取无偿派发股票的行为。
送股时，将上市公司的留存收益转入股本账送股户，留存收益包括盈余公积和未分
配利润，现在的上市公司一般只将未分配利润部分送股。
送股实质上是留存利润的凝固化和资本化，表面上看，送股后，股东持有的股份数
量因此而增长，其实股东在公司里占有的权益份额和价值均无变化。
二、转增股是指用公司的资本公积金按权益折成股份转增，而送股是用公司的未分
配利润以股利形式送股。
对公司来说转增很容易，送股要有足够的利润，对股民来说转和送带来的实际意义
都一样，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衡量一个公司盈利能力的强弱。
送股和转股的区别还在于送股要缴税，此部分所得税由企业代缴，不会影响个人所
得的股票数量。

八、未分配利润为负值 请问资本公积-资本溢价转增资本
自然人股东需要缴个税么？有什么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
税发[1997]198号）规定，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
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
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289号）规定，国税发[1997]198号文件中
所说的“资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
将此转增股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不作为应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而与此不相符合的其他资本公积金分配个人所得部分，应当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
《企业会计准则指南》（2006）规定，企业收到投资者出资额超出其在注册资本或
股本中所占份额的投资属于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应计入资本公积。
因此，新投资者新投资的成本超过其在注册资本或股本所占份额的投资属于资本溢
价（或股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企业用该资本公积增资，自然人股东取得的增资部分，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
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及根
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得
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289号）文件规定，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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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未分配利润为负值 请问资本公积-资本溢价转增资本
自然人股东需要缴个税么？有什么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
税发[1997]198号）规定，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
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
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289号）规定，国税发[1997]198号文件中
所说的“资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
将此转增股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不作为应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而与此不相符合的其他资本公积金分配个人所得部分，应当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
《企业会计准则指南》（2006）规定，企业收到投资者出资额超出其在注册资本或
股本中所占份额的投资属于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应计入资本公积。
因此，新投资者新投资的成本超过其在注册资本或股本所占份额的投资属于资本溢
价（或股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企业用该资本公积增资，自然人股东取得的增资部分，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
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及根
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得
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289号）文件规定，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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